
 

二零零五年四月十八日會議  
討論文件         立法會 CB(1)1248/04-05(04)號文件  

 
 
 

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促進公務員的廉潔操守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匯報公務員事務局在促進公務員廉潔操守方面

的工作。  
 
誠信管理工作概要  
 
2 .  一支誠實而廉潔的公務員隊伍，是有效管治的重要基石。當局致力

使公務員秉持崇高的誠信和操守標準，並在各項規管公務員操守的規則及

規例中，釐定清晰指引以防範不當行為。   
 
3 .  多年來，公務員事務局與廉政公署一直與各部門緊密合作，提倡並

維持公務員的廉潔風氣。我們採取三管齊下的措施，向公務員灌輸持廉守

正的觀念。  
 

( a )  預防  
 
制定清晰的政策、指引和程序，讓所有公務員有所依循，並在不同

運作和服務制度下確立了適當的制衡機制。  
 
( b )  教育  
 

不斷向各級公務員推廣良好品行，包括提供入職課程和培訓、舉辦

研討會，以及發出規則和指引，協助公務員認識並維持應有的崇高

操守標準。  
 
( c )  制裁  

 
如發現公務員行為不當，當局會嚴格執行紀律處分。  
 

4 .  附件 A 所載列的主要指標顯示，過往五年，公務員隊伍的整體誠信

情況維持平穩並持續改善。  
 
5 .  儘管如此，我們不會掉以輕心，並會繼續保持警醒，確保公務員隊

伍廉潔不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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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裁  
 
6 .  公務員如濫用職權，以致干犯刑事罪行或導致行為不當，當局絕對

不會姑息，對任何關乎這些不當行為的指控，均會迅速地作出調查。若經

公平和公正的研訊後，有關人員被裁定行為不當，當局會嚴格地執行紀律

處分。在截至二零零三至零四年度的四年內，共有 1 6 9 名人員因涉及濫用
公職身分（註 ）的罪行或不當行為而遭受紀律處分，當中 4 8 名人員（ 2 8 %）
遭受離職處分（迫令退休或革職）。  
 
預防及教育  
 
7 .  在預防和教育方面，我們在過去數年為加強誠信管理而推行的工作

綜述如下。  
 
適用於整體公務員的指引  
 
8 .  我們不時檢討適用於整體公務員的品行指引，確保該些指引清晰明

確、切合時宜。舉例來說，我們在二零零二年分別就 ( a )公務員以私人身分
接受利益及 ( b )公務員以公職身分獲得利益或款待發出修訂通告，提供更清
晰的指引。另外，我們又在二零零四年發出有關利益衝突的修訂通告。該

修訂通告提供更為詳盡的指引，包括闡述普遍引起利益衝突的情況，並在

附件臚列構成利益衝突的例子，幫助員工提高警覺避免這些情況。我們又

鼓勵部門自行制訂部門指引，因應員工的工作性質，講解較容易產生的利

益衝突的情況。  
 
公務員廉潔操守深化計劃  
 
9 .  為推廣並深化誠信文化，公務員事務局與廉政公署在二零零四年初

合力推行“公務員廉潔操守深化計劃”。在該計劃下，由公務員事務局及

廉政公署首長級人員組成的外展隊會探訪決策局／部門，討論有關誠信管

理的實務事宜。該項計劃旨於推動各局／部門積極檢視在建立公務員廉潔

文化方面的進展，並商定未來的工作重點。直至二零零五年三月，我們在

該計劃下探訪了 3 0 個部門（員工總數合共約為 1 0 4  0 0 0 名）。  
 
1 0 .  部門普遍了解到有需要保持警覺，維持機構內員工的誠信。部門已

積極落實的推廣工作和措施，包括發出與品行事宜相關的部門指引、制訂

或更新品行紀律方面的部門守則、由廉政公署防止貪污處為堵塞部門在制

度和程序方面的漏洞而進行審查研究、舉辦以誠信為題的研討會和講座、

印製通訊、製作培訓用途的視聽材料、製作品行紀律的專題網頁等。個別

                                                 
（註）   濫用公職身分的不當行為包括：  

( a )  在《防止賄賂條例》（第 2 0 1 章）下被定罪；  
( b )  未經准許接受有公務往來人士的利益／款待；  
( c )  未經准許替有公務往來人士擔任外間工作；  
( d )  未經准許洩露政府資料；  
( e )  濫用政府物業；以及  
( f )  利用藉公職所獲取的資料／權力謀取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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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亦推展了大型推廣計劃及採納了持續性的策略，以宣揚健康生活及提

倡廉潔風氣。   
 
公務員誠信管理資源中心  
 
1 1 .  該電子資源中心由公務員事務局聯同廉政公署攜手開發，在二零零

一年建立，把與誠信管理相關的資料集於一處，以方便部門管理人員參考，

在機構內推廣廉潔風氣。這個內聯網上的資源中心所提供的資料包括：與

品行事宜相關而適用於整體公務員的規例、有關公務員誠信的刊物、部門

品行指引或守則的樣本，以及與操守事宜相關的常見問答。  
 
1 2 .  自資源中心設立以來，我們不斷進行更新，並豐富其內容。在二零

零三年，我們在網頁內新增了更多有關收受利益、申報投資、從事外間工

作等的常見問答。為了提醒公務員行為不當的嚴重後果，我們於二零零四

年開始有系統地把公務員應避免的不當行為案例上載至資源中心。已上載

的個案包括擅離職守、偽造考勤記錄，以及督導責任等。  
 
公務員良好行為指南  
 
1 3 .  《公務員良好行為指南》這本簡便手冊於一九九九年初版，以淺白

易明的文字載述各級公務員應有的良好品行。為了進一步鞏固公務員的廉

潔文化，我們就指南的內容進行了修訂工作，並在今年四月把修訂本派發

予各級公務員，包括非公務員合約僱員。除了在適當章節更新內容外，我

們並在《指南》的附件羅列了更多有關操守事宜的常見問答。  
 
1 4 .  我們亦增添了一個篇章，講解在普通法下有關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的

罪行，為員工提供指引，從而提高警惕。該篇章提醒公務員，市民大眾均

期望公職人員在行使權力時，保持忠誠正直、廉潔無私。舞弊行為不但有

違公眾對公職人員執行職務時應有操守的期望，而且不只是紀律問題，甚

至可能構成刑事罪行。另外，在派發修訂《指南》的同時，我們根據案例

擬備了一些個案摘要，上載至公務員誠信管理資源中心供員工參考。  
 
1 5 .  經修訂的《指南》載於附件 B，以供參閱。  
 
有關欠債員工的管理  
 
1 6 .  在管理欠債員工問題方面，公務員事務局一直進行密切監察，包括

要求欠債員工數目較多的部門定期提交報告。公務員事務局早前曾發出適

用於整體公務員的指引，提醒公務員審慎理財。各部門亦採取積極措施，

確保個別人員的私人財務問題不會妨礙整體公務員的效率或損害其誠信。

舉例來說，警務處推出了健康生活計劃，向員工宣揚身心健康的重要；懲

教署及食物環境衞生署亦透過講座和部門網頁向員工提倡健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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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 .  在各部門不斷努力加強管理下，加上經濟復蘇令整體負債趨勢下

降，公務員無力償債或破產個案已由二零零二年的 9 9 7 宗持續減少至二零
零四年的 1 8 5 宗。  
 
培訓及入職課程  
 
1 8 .  培訓是維持公務員廉潔操守的重要一環。我們定期舉辦防貪課程，

强化公務員對維持高度誠信標準的意識。在截至二零零四年的三年內，我

們合共為 5 7  0 0 0 名各級人員舉辦 2  2 0 0 項有關培訓課程，當中包括以防
貪為題的講座，以及有關誠信操守和避免利益衝突的簡介會。部門積極作

出回應，為員工安排誠信文化的培訓，令我們深受鼓舞。  
 
未來的工作  
 
1 9 .  當局一直致力深化機構的誠信文化。今年六月十六日，公務員事務

局聯同廉政公署會舉辦一個以“誠信為本，卓越管治”為題的論壇。論壇

的目的是讓商政領袖交流誠信領導的經驗，探討當前所面對的新挑戰，預

計論壇參加者達 8 0 0 名。   
 
2 0 .  繼“公務員廉潔操守深化計劃”（見上文第 9 及 1 0 段）後，公務
員事務局與廉政公署正計劃就部門關注的課題，為中層管理人員舉辦專題

工作坊，內容包括在採購及招標方面如何避免利益衝突、外判服務的督導

等。另外，我們亦會協助環境運輸及工務局的工務科為轄下工程部門的員

工編製誠信管理指引的修訂版。   
 
2 1 .  存放於公務員誠信管理資源中心的參考資料深受員工歡迎，我們備

受鼓舞。不過，公務員事務局仍會不斷努力，進一步豐富電子資源中心的

內容。此外，為確保適用於整體公務員的指引清晰明確、切合時宜，我們

會不時定期進行檢討。  
 
2 2 .  公務員事務局會與廉政公署及各部門保持緊密合作，繼續向公務員

提倡廉潔風氣、保持誠信文化。  
 
 
 
 
 
公務員事務局  
二零零五年四月  
 
 



 

 
附件 A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廉政公署所接獲舉報公務員

貪污個案的宗數  

 

1 732 1 587 1 638 1 541 1 286 相對於 2003 年
和 2000 年，
2004 年的數字
分 別 減 少 了

17%和 26% 

因貪污及相關罪行而被檢控

的公務員數目   

 

59 61 51 50 38 相對於 2003 年
和2000年，2004
年的數字分別

減少了 24%和
36% 

被判罪的公務員數目  

 

33 43 25 30 16 相對於 2003 年
和2000年，2004
年的數字分別

減少了 47%和
52% 

在廉政公署轉介各局／部門

以考慮採取紀律處分／行政

措施的個案中所涉及的公務

員數目  

（見下文註腳）  

295 188 165 234 161 相對於 2003 年
和2000年，2004
年的數字分別

減少了 31%和
45% 

 
 
註：某些個案中，當局並無對有關人員作出檢控，但廉政公署的調查揭露了不當／舞

弊行為。在此情況下，廉署在徵詢審查貪污舉報諮詢委員會的意見後，會把個案

轉介有關決策局／部門，以考慮採取紀律處分／行政措施。  
 
 
資料來源：廉政公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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